日照市“利群杯”导游大赛

实  施  方  案

为了加强日照市导游员队伍建设 ，进一步提高导游员素质和导游服务质量，更好地展现旅游从业人员的精神面貌，日照市旅游局决定举办“利群杯”导游大赛。为搞好本次竞赛特制定如下方案：
一、举办单位：市旅游局主办，日照广电局“魅力日照”栏目组协办。
二、参赛范围：全市各旅行社、景区(点)、大中专院校及各涉旅单位均可派员参加。

三、参赛条件

1、持有在日照市旅游局登记的全国导游资格证书或导游证（IC）卡者；

2、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，较好的职业道德，较强的业务能力，具有一定文化素养，爱岗敬业，了解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化等方面的知识。参赛选手比赛用语为普通话。

3、所有专兼职导游均应参加报名。

四、竞赛内容：
1、《导游业务》

2、《导游基础知识》

3、《日照导游词》

五、竞赛形式：本次导游大赛分为各单位预赛选拔、初赛和决赛三个阶段。

1、各单位预赛选拔由各单位组织导游进行选拔赛，组成本单位代表队参加初赛。

2、初赛。所有参赛者参加，内容为自我形象展示、现场展示、二部分。初赛成绩按得分高低选出前50名进入决赛。

(1)自我形象展示：参赛选手按照设定流程登台，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(姓名、兴趣爱好、个性特点、突出事迹等)，展示个人才艺，可自选演唱、乐器、舞蹈、小品、故事等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占初赛总成绩的40%。

(2)现场展示：参赛者可选择模拟导游讲解，模拟导游讲解要以日照的主要景点为内容，鼓励自创导游词；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占初赛总成绩的60%。

3、决赛。初赛选出的50名导游员进行决赛。比赛内容：

(1)自我形象展示：参赛选手按照设定流程上台，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（姓名、兴趣爱好、个性特点、突出事迹等），展示个人才艺，可自选演唱、乐器、舞蹈、小品、故事等。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占决赛总成绩的20%。

(2)现场展示：参赛者以“讲景点、展风采”为内容进行摸拟导游讲解，要以日照的主要景点为讲解内容，鼓励自创导游词。时间不超过5分钟,或提供由选手本人实地带团进行导游讲解、片长10钟的光盘，以备现场播放使用。占决赛总成绩的50%。

(3)综合能力测试：采用随机抽题问答，主要考核选手综合知识水平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占决赛总成绩的30%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1、个人单项奖：决赛进入前10名的选手，授予日照市“十佳导游员”荣誉称号；11名-20名选手授予日照市“优秀导游员”称号，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。“十佳导游员”可免费参加2009年年审。

2、优秀组织奖：设置10名。表彰在本次大赛中，组织工作出色的旅游企业。

3、宣传报道：本次大赛实况将在日照电视台、日照日报、黄海晨刊、日照旅游网作新闻报道。对评出的十佳导游员、优秀导游员将分期进行宣传报道。

七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大赛共分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11月1日——11月18日，各参赛单位进行预赛选拔，组织参加初赛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：12月6日——12月7日，为初赛阶段，地点：德泰大酒店（昭阳路18号）。
第三阶段：12月20日，为决赛阶段，地点：德泰大酒店（昭阳路18号）。
八、组织领导：
成立日照市导游大奖赛组委会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旅游局培训中心，具体负责大赛的各项工作。
主  任：赵志超   市旅游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张锡华   唐 琴   刘庆仁   徐继英   陈常宝   陈常瑞   王常园   刘林书   刘 娟
九、有关要求
1．本次大赛各旅行社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此次竞赛工作的领导，摆上日程，精心筹划，认真组织参加预赛。要真正把这次比赛作为一次全市导游队伍大练兵的机会，作为培养和发现优秀导游人才的机会，作为交流经验、取长补短、相互学习的机会，作为树立和展现旅游从业人员崭新形象的机会。通过竞赛，使全市导游员队伍素质明显增强，导游服务质量明显提高。
2．各旅行社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，要本着以赛促学、以赛带训的目的，认真组织导游人员开展学习、进行预赛选拔。预赛应在11月18日前结束，并在11月21前上报参加全市竞赛的旅行社和选手名单。兼职导游可在旅行社报名，也可独立参赛。

3．为了保证大赛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本次大赛将组成由旅游专家组成的大赛评委会，包括：旅游行政管理人员、高级导游人员、旅游礼仪等专家、旅游界知名人士等，以上
各类人员比例各占25%左右。

4.本次大赛欢迎各企业冠名或出资赞助，大赛组委会将根据协议进行相应回报。

十、报名方式：参赛人员由所在单位推荐，统一到日照市行政服务中心旅游局窗口（市级机关综合楼东侧）报名。交通、食宿费自理。
联系电话：0633-8717025      0633-8816276。
